
○○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0.12.19. （九十）公處字第208號處分書

發文日期：民國90年12月19日

被處分人：○○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假藉瓦斯安全檢查名義，達銷售瓦斯器材之目的，且誤導消

　　費者誤認被處分人與所屬轄區天然氣公司為同一經營主體，為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欺罔行為。

三、處新臺幣二十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本案緣於民眾匿名檢舉被處分人散發服務通知單，假借○○股份有限

　　公司名義，藉瓦斯安全檢查服務之名，不當行銷瓦斯安全器材。

二、被處分人服務通知單記載事項：

　　本公司為維護瓦斯用戶安全，將定於民國九十年 月 日□上午九點三

　　十分至十一點□下午十二點至五點，為用戶作瓦斯管線爐具服務，並

　　更換老舊瓦斯軟管，以期使瓦斯意外災害降至最低。近來有非本公司

　　人員假借本公司名義投遞類似本公司之通知單為用戶檢查瓦斯。「請

　　用戶開門前核對服務人員之工作證」，以避免無謂損失。

　　○○有限公司謹啟　　工務課電話：ｘｘｘｘｘ（9：00-5：00）

三、被處分人負責人○○○君於九十年五月十六日到會陳述紀錄摘要如下

　　：

（一）本公司於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設立，剛開始負責人是我哥哥○○

　　　○，在九十年四月十一日完成變更登記，現在公司負責人是我本人

　　　，在九十年三月底開始營業。本公司銷售的是○○牌的商品，成本

　　　每具為八百元，售價為二千九百元。

（二）本公司有五個業務員，銷售範圍是台北市，平時會在前一天投遞服

　　　務通知單，然後到客戶家作瓦斯安全服務測試，客戶如有要求，業

　　　務員也會對瓦斯軟管作檢查，接下來會介紹產品功能，看客戶是否

　　　要安裝。本公司到府安裝時會填寫申購單，一聯由客戶留存，一聯

　　　由本公司業務員帶回，且業務員會在本公司產品上貼上本公司貼紙

　　　，業務員回公司後會憑申購單寄發票給客戶，寄發後申購單就丟棄

　　　，本公司不會建檔留存。本公司開始營業至今，曾有客戶要求退貨

　　　，但因客戶資料未留存，詳細情形我不記得，但只要該產品貼有本

　　　公司貼紙，且無損壞情形，我們就會接受客戶要求全額退費。

（三）本公司名稱「○○」是我自己想的，申購單標題上沒有表明公司全

　　　稱，只在申購單「服務課」欄內有表明公司全稱。本公司在內部設

　　　有服務課，共有五名推銷員，工務課也設在公司內部，服務人員也



　　　是服務課的那五名推銷員，

（四）有一家「○○社」他的服務通知單內容和本公司非常類似，所以本

　　　公司印製服務通知單時（約於九十年三月中旬印製完成），才會印

　　　上「近來有非本公司人員假借本公司名義投遞類似本公司之通知單

　　　」等字樣。

（五）我本人曾成立一家「○○有限公司」（經查公司名稱應為「○○有

　　　限公司」，設立於八十九年八月五日），營業範圍為台北縣和台北

　　　市，營業項目與○○有限公司相同，大約在八十九年十二月到貴會

　　　說明，我在到會說明後就沒有再繼續經營○○，然後就從我哥哥○

　　　○○處接手「○○有限公司」。

　　　　理　　由

一、按「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

　　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定有明文。事業之市

　　場競爭行為違反前條規定者，依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公平交易委

　　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

　　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逾

　　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命其

　　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連續處新臺幣十萬元

　　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

　　止。」首先敘明。

二、八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本會第二０二次委員會議，鑒於瓦斯安全器材

　　案例中，多屬行銷方式不當及產品名稱與廣告不當等違反公平交易法

　　行為，乃決議通過「瓦斯安全器材業者銷售行為導正內容」，針對業

　　者之

　　（一）瓦斯安全檢查應與銷售行為分離；（二）瓦斯防災宣導應與銷

　　售行為分離；（三）交易資訊之透明化；（四）產品名稱及廣告問題

　　等行為態樣進行導正。前述導正已具體揭示(1) 瓦斯器材業者意圖銷

　　售產品，卻推托為消費者實施安全檢查，有涉及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

　　條之「欺罔」行為之虞；(2) 瓦斯器材業者欲對非屬其所銷售之瓦斯

　　管線或其他瓦斯器具進行安全檢查，應使瓦斯用戶確實瞭解檢查員所

　　屬事業為前提下，始得為之；(3) 瓦斯器材業者不得以公益團體名義

　　，於從事公益活動同時銷售商品；(4) 瓦斯器材業者在參與或進行瓦

　　斯防災宣導同時，聲稱政府即將規定全面強制裝設，誘引消費者購買

　　，有涉及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欺罔」行為之虞；(5) 瓦斯器材

　　業者以訪問買賣方式銷售時，應履行消費者保護法第十八、十九條告

　　知及解約之義務，若業者怠於與消費者作成書面契約、書面契約未載

　　明出賣人之基本資料、出賣人基本資料係由業務員代填後始交由買方

　　簽字或未使買受人確實瞭解契約之內容，嗣後就事實之有無與消費者

　　產生爭執時，為解決責任之歸屬問題，本會對消費者之陳述將作有利

　　之考慮；(6) 實際從事銷售行為之經銷商，應將其公司或商號名稱表

　　彰於契約明顯部位，確實將出賣人之姓名、名稱、負責人、事務所或

　　住居所告知交易相對人，不得逕以製造商或供應商名義行銷；(7) 瓦

　　斯器材業者消極未善盡告知產品各項功能特色及侷限義務而其情節重



　　大或有積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之情事，有涉及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

　　之「欺罔」行為之虞等本會執法原則在案。

三、被處分人印製及使用記載不實之定期服務通知單，未對交易相對人說

　　明實際銷售主體，並假藉安檢之名行推銷之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

　　十四條規定：

（一）本案被處分人係以販售瓦斯安全器材為業，與供應天然氣之瓦斯公

　　　司為不同業務種類，但商號名稱與大台北地區供應天然氣之○○公

　　　司相類似；就被處分人所印製之服務通知單加以觀察，其利用印刷

　　　上之技巧，以紅色之公司全名章戳將「安全設備」等字遮住，整體

　　　效果足使人誤認為係○○公司；又其申購單上之標題為「○○瓦斯

　　　配備申購單」，業務員工作證正面亦以較大之明顯字體表明為「○

　　　○」，此等作法，亦具有使一般消費者誤認被處分人與所屬轄區內

　　　天然氣公司為同一經營主體之效果。

（二）又被處分人並非眾所皆知之著名事業，卻於服務通知單上載有「近

　　　來有非本公司人員假借本公司名義投遞類似本公司之通知單為用戶

　　　檢查瓦斯」等語，實為攀附○○公司之聲譽，使用戶產生服務通知

　　　單是供應天然氣之○○公司所發之誤認效果，意圖誤導瓦斯用戶之

　　　作法甚為明顯；雖被處分人表示是因○○社曾有假冒○○有限公司

　　　名義之行為，才會在服務通知單上加上「近來有非本公司人員假借

　　　本公司名義投遞類似本公司之通知單為用戶檢查瓦斯。請用戶開門

　　　前核對服務人員之工作證，以避免無謂損失。」等字句作為警語。

　　　但經查○○社成立於八十七年七月四日，比○○有限有限公司之成

　　　立時間早了兩年；況且，如係以「○○社」為被處分人欲排除之對

　　　象，則除可以明白揭露其名外，為何不向主管機關舉發？而被處分

　　　人之所為，則既係以遮蓋「安全設備」字樣而有誤導為○○公司之

　　　舉，就其所為之行為整體以觀，並非為了防杜○○社之欺罔或引人

　　　錯誤行為，而係被處分人所為之行為亦與○○社類似，其係以此為

　　　攀附○○公司之聲譽，因而，被處分人所言不實在，該字句之作用

　　　實是為使民眾誤認其為供應天然氣之瓦斯公司。此外，被處分人於

　　　九十年五月十六日於本會之陳述紀錄，亦自承該公司開始營業時間

　　　為九十年三月中旬，服務通知單也在民國九十年三月中旬一併印製

　　　完成，則更可證明其並不是針對○○社之行為，應屬灼然。

（三）被處分人只有五名員工，但卻在服務通知單、配備申購單及識別證

　　　上分別載有「工務課」、「服務課」等字樣，被處分人之負責人○

　　　○○君到會時自承，該公司在內部設有服務課，共有五名推銷員，

　　　另設有工務課，服務人員也是服務課的那五名推銷員，由此可知被

　　　處分人顯係以欺罔之表示，利用「工務課」、「服務課」等字樣，

　　　使人誤認其係較具組織規模之○○公司所提供之用戶免費檢查服務

　　　。

（四）經查被處分人之行銷方式是在前一天投遞服務通知單，然後到客戶

　　　家作「瓦斯安全服務測試」，利用一般民眾對瓦斯公司之信賴感，

　　　混用其名義，僅告稱安全檢查，未表示推銷「瓦斯安全開關」，民

　　　眾在不疑有他之情況下使之入內檢查瓦斯管線，隨後被處分人即進



　　　而推銷並為民眾安裝瓦斯安全開關。被處分人為銷售之目的，刻意

　　　選取與○○公司相類似之名稱，散發記載不實之服務通知單，隱瞞

　　　非導管瓦斯公司之事實，係以錯誤資訊誤導及欺瞞消費者；又假藉

　　　瓦斯安全檢查之名行推銷商品之實，整體行銷方式為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之欺罔行為，核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

（五）綜上，被處分人故意選取與○○公司相同之名稱，印製及使用記載

　　　不實之定期服務通知單，誤導消費者與所屬轄區天然氣公司為同一

　　　經營主體之效果，其假藉安全檢查之名行銷售之實，整體行銷方式

　　　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核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

　　　規定。

四、綜上論結，被處分人前述銷售瓦斯器材之市場競爭行為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經衡酌被處分人違法動機、目的、違法情節對競

　　爭秩序之危害程度與被處分人在瓦斯器材市場之市場地位等相關因素

　　，爰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主任委員　黃宗樂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十九日

　　本件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收受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

　日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